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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笔，绘就余杭“绿水青山”新画卷

余杭的实践，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生态治理经验的集中呈现。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归口审理与碳汇代偿、补植复绿等替代性修复方式

的结合，推动生态司法从惩罚逻辑向修复逻辑转型；“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平台以数字技术破解执法人力不足与溯源失准的结构性难题，标志着生

态治理从“经验判断”迈入“数据驱动”新阶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善水基金”以信托法律工具实现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变现，形成“保护—增收—

反哺”内生循环，已向多地复制推广。系统性法治手段与创新性制度设计的双轮驱动，是余杭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密码。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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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梁晓敏

洞头的法治实践系统呈现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由“碎片化管控”向“全链条法治化”的演进逻辑。洞头区精准切入养殖“双证”难题，从源头上

厘清了海域资源的产权与审批边界，实现了“法外运行”乱象的制度化归位。通过构建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与“海上一支队伍管执法”架构，

当地成功打破了空间管辖壁垒与部门协同藩篱，完成了执法与司法力量的系统集成。尤为值得肯定的是，其在基层末梢引入增殖放流等替代性

生态修复方式，促成了刚性惩戒约束与柔性环境修复的深度耦合。这一集源头立规、跨域共治与生态反哺于一体的法治闭环，深刻诠释了精准司

法在统筹高水平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提质中的底座支撑作用，为完善现代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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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上花园”注入强劲法治动能为“海上花园”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本报记者 陈岚 通讯员 戚燕飞

从径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联

络站落地运行，到全国首个水基金

信托“善水基金”迭代升级；从公益

诉讼多元共治守护生物多样性，到

“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管织密防

护网……杭州余杭以系统性法治手

段推动生态保护从“被动治理”走向

“主动智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落地生根，为法治浙江建

设交出厚重而温暖的生态答卷。

守护全域生态底色

作为“浙江经济第一区”的余

杭，既有西部富美的田园乡村，也有

天目山余脉的生态馈赠，更有千年

积淀的历史底蕴。余杭区积极凝聚

司法与执法合力，为全域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2025年8月15日，杭州首个由

区内公检法等共同参与设立的径山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基地正式启

用，集法治宣传、生态修复、司法研

究于一体，通过巡回审判、以案释

法，把法庭搬进自然，让生态法治理

念深入人心。

余杭法院创新环境资源审判

“三解法”，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

合一”归口审理，组建专业审判团

队，推动源头预防与末端整治闭环

管理；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探索碳

汇代偿、增殖放流、补植复绿等受损

环境替代性修复方式，引导“破坏

者”变为“守护者”。

为凝聚更大保护合力，余杭法

院积极促成杭州各区县法院签署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倡议

书》，余杭区11家区内单位共同签署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联合承诺书》，以跨区域、跨部门

协同联动，织密司法与执法、生态与

文化的双重保护网。

余杭地处候鸟迁徙重要通道，

区检察院聚焦鸟类保护开展专项监

督，清理违规网具、整治非法销售，

以高质效公益诉讼办案守护候鸟迁

徙路，相关工作经验在2025年全球

滨海论坛“东亚——澳大利西亚迁

飞通道候鸟保护”主题边会及最高

检互联网公益侵害协同治理实务交

流会上作交流分享。

监管对象数量大、分布广、监管

人力不足，是生态环境执法监管领

域面临的难题。同时，生态环境问

题较为复杂，污染类型多样，各类污

染指标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人工模

式，难以满足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提升的迫切需求。为破解传

统监管难题，余杭打造了“天空地”

一体化生态监管省级试点，整合卫

星遥感、无人机巡航、地面巡查、地

下监测等多维度设备，建成全时段、

全要素、全覆盖立体防护网。系统

融合全区涉环保企业的430万条数

据，内嵌300余条环保监管规则，推

动治理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

动”，污染溯源精准度从50%提升至

85%，问题处置时间大幅缩减。

激活生态富民共富密码

法治既是生态保护的“高压线”，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护航员”。余杭

以法治打通“两山”转化通道，让生态

优势变为发展优势、共富优势。

在余杭黄湖镇青山村，龙坞水

库碧波荡漾。这片曾因农业面源污

染跌至Ⅲ—Ⅳ类的水源地，如今稳

定达到国家Ⅰ类水标准，守护着

4000余名村民的饮水安全。2015

年，全国首个水基金信托——“善水

基金”在这里正式成立，开启了法治

护水的新路径。

村民以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每年获得高于毛竹经营收益20%的

生态补偿，基金集中管护1000亩林

地修复生态，三年实现水质蝶变。

为长效运转，村里建立收益反哺机

制，村民从生态产业收益中提取

5%—10%注入基金，已累计反哺超

100万元，形成“保护、增收、反哺”的

良性循环。

目前“善水基金”累计撬动近3

亿元社会资本，带动青山村集体经

济连年增长60%，成功创建省未来

乡村、3A级景区村庄。村里引入融

设计图书馆、1826摄影博物馆等文

旅业态30余家，生态富民之路越走

越宽。

如今“善水基金”已升级至2.0

版，旨在完成从“想要干净的饮用

水”到“让土地、溪流、森林和村庄共

同呼吸”的迭代。依托青山未来乡

村议事会推进流域共治，农户、村委

会、企业、公益组织等多方共商生态

议题，50%以上议题聚焦生态保护，

以法治完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

目前，“善水基金”模式已在建

德、淳安等地推广，成为可复制的

“余杭样板”。

本报记者 蓝莹

百岛洞头，302座岛屿如珍珠般

散落东海之滨。在这片“渔、港、景、

涂、能”资源丰饶的海域，海洋经济蓬

勃发展的同时，也一度面临海洋污

染、非法捕捞等生态挑战。面对海湾

生态保护的困局，温州市洞头区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构建起多元普法、协同共治、基础夯

实“三位一体”的“法净生态”治理新

格局，为“海上花园”注入了强劲的法

治动能。

“守护蓝色海湾”

面对长期存在的海水养殖“无证

之困”与跨区域治理难题，洞头区坚

持制度先行，从源头上筑牢海湾生态

的法治屏障。

针对全区4.9万余亩无证养殖

面积长期处于“法外运行”的乱象，洞

头区以“守护蓝色海湾”专项监督行

动为抓手，开展全覆盖排查核实，摸

清底数。检察机关通过圆桌会议、检

察建议等方式，积极协商区政府，在

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相继出台

《洞头区养殖用海生态保护与管理暂

行办法》等制度文件，厘清了养殖证

与海域使用权证的审批关系，打通

“双证”堵点。截至目前，600余户养

殖户取得合法养殖证，违法养殖整改

完成率达100%，从根本上扭转了海

上“牛皮癣”顽疾。

同时，洞头区率先建立温州海

湾生态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

2021年10月，区法院联动龙湾、乐

清及温台沿海五地法检十院，共同

签署温台海湾生态司法保护协作机

制，建立了联席会议、协作联动、案

件信息共享等多项跨区域协作机

制，有效破解了跨区域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发现难、取证难、执法难”的

现实困境。

此后，洞头区法院又联动福建霞

浦法院，将这一模式拓展至浙闽两

省，以统一的裁判尺度和联动的司法

力量，为守护一湾碧水奠定了坚实的

制度基础。

从“纸上”落到“海上”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洞头

区统筹执法、司法、普法各环节，构建

起全方位、全链条的协同治理体系，

让生态法治从“纸上”落到“海上”。

在执法端，洞头公安挂牌成立

“洞头区海上枫桥警务共治中心”，整

合入驻涉海涉渔职能部门12家，梳

理归集海上执法“一件事”435项，积

极发挥“海上一支队伍管执法”作用，

并以自主研发智控平台为基座，拓展

延伸应用场景，有效破解海域治理难

题。

在司法端，区法院将巡回审判

作为重要的普法阵地，把法庭搬到

渔村码头。2024年伏季休渔期，在

东沙渔港公开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吸引了130余名渔民群众参与

旁听，真正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

一片”的效果。区检察院践行恢复

性司法理念，积极引导当事人开展

增殖放流，累计投放鱼苗数量大幅

提升，并针对滩涂“人鸟争食”难题，

推动使用合规防鸟网，同步清理非

法粘鸟网180余张，让破坏者成为

修复者，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利

益的双赢。

在普法端，洞头区坚持全民普法

与精准宣传相结合，依托“渔老大”

“海霞妈妈”“好厝边”等特色普法宣

传队伍力量，上码头、登渔船，开展

“法护蓝色海湾，建设美丽海岛”系列

法治宣传活动。

“蓝海法盾”零距离

洞头的法治实践最终指向的是

“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将法治服务与生态修复、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速实现“守绿

换金”。

在生态修复层面，依托法治蓝湾

整治成效，区法院联动多部门建立南

北爿山（鸟岛）、红树林生态湿地司法

保护基地。在法治保障下，半屏社区

成功修复韭菜岙人工沙滩，建成面积

达5.86万平方米的浙南最大人工沙

滩，周边海域一类、二类海水水质达

到90%以上。

在法治服务层面，区司法局创新

“蓝海法盾”涉海涉渔公共法律服务

项目，成立“海岛律管家”志愿服务

队，依托“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

通过“普通话+洞头方言”双语模式，

将法律服务送上渔船、送进渔村。

同时，区检察院将新时代“枫桥

经验”从陆地延伸到海洋，通过“检察

官定向联系乡镇”制度，实现信访受

理、公开听证全覆盖，并联合司法行

政机关出台规定，让87名社矫渔民

实现“零漏管、零脱管”。


